
租赁协议书

甲方：上海新淞南资产管理投资有限公司


乙方：上海中高后勤服务(集团)有限公司
为了繁荣市场，促进经济发展，本着协商一致、平等互利的原则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愿将上海市宝山区淞发路58弄86号二层2-36室房屋提供给乙方作经营办公场所，使用面积为 10 平方米。

二、物业管理费：每月100元，全年为1200元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年终结算。

三、乙方负责协议期内的水、电及各种税金管理费用，并不得任意改变房屋结构。

四、协议期限：为 1 年。

自 2025  年 10  月 10 日至 2026 年 10 月 9 日止。

五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双方无异议，签名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上海新淞南资产管理投资有限公司   乙方：上海中高后勤服务(集团)有限公司
2025年10月10日                
